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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8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系统资源调动职能分析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

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资源调动职能分析”的报告的评论意见(见 A/69/737)。 

 

  

http://undocs.org/ch/A/6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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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资源调动职能分析”的报告概述了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使用的自愿筹资模式，并审查了用于管理这些捐款的政策、做法和战略。

本报告称资源调动是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日益相关的活动。 

 

 二. 一般性意见 
 

 

2.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欢迎本报告并同意其中定论，即核心或经常资源构成其机

构的基石，使它们能够提前规划；具有战略性并随时作出反应；加强问责制、透

明度和监督；促进联合国协调一致；提供可预测且有区别的服务，以满足最贫穷

和最脆弱群体的需要。 

3. 除了主张提供经常资源以外，各组织还鼓励资源合作伙伴捐助多年期、灵活

且符合其战略计划的专用资金。因此，有关自愿捐款的资源调动应被视为联合国

系统各组织中的一项关键职能，特别是因为核心资源可能限制本组织执行许多现

行任务和新任务的能力。一些组织表示，它们可以得益于一项旨在提供指导、将

会最大限度增加资源调动潜力的深入分析。如第 56 段所述，各组织还认识到与

捐助方进行结构性供资对话的重要性，并引用建设和平基金和建设和平支助办公

室作为这种做法的成功范例。 

4. 各组织强调指出，经常资源和灵活专用资金相互补充，可用于发展和拟订人

道主义方案，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 

5. 总之，各组织认为该报告非常全面，其中各项建议相关而且有用。 

 

 三. 对建议的具体评论 
 

 

建议 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定期审查资源调动战略/政策，包括就资源调动

战略/政策的执行工作提供政治指导和进行监督，以及确保监测和审查定期更新。 

6. 各组织注意到该建议针对立法机构，虽然总体上支持呼吁这些机构审查资源

调动战略并提供指导和监督，但还表示立法机构增加定期审查将会增加报告层面，

从而导致减小业务的反应度和灵活度，特别是在管理预算外业务方面。 

建议 2 

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应要求会员国在提供指定用途捐

款时，确保这些捐款可以预测、长期并且符合各组织的核心任务和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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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组织注意到该建议针对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其关于可预测、长期供资的要

求。它们指出，必须切实有效地实行核心和非核心资源的可预测性。 

建议 3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制定清晰明确的结构和安排(如适用)，主要负责

调动资源、系统地执行和协调资源调动战略和政策，并进行监督和定期更新。 

8. 各组织接受并支持该建议。 

建议 4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如尚未制定资源调动风险管理和尽职调查程序，应

开展这项工作；工作内容之一应是确保尽职调查和筹资工作分别由不同人员负责。 

9. 各组织接受并支持该建议。 

建议 5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与各自的捐助方举行对话，商定共同的报告要求，

这将简化相关组织的报告程序，同时满足捐助方对于信息的需求，以期减轻报告

负担，降低相关成本。 

10. 各组织支持并欢迎与捐助方制订和使用通用报告格式。但他们指出，当今挑

战性的供资环境，加上捐助方日益需要向捐助对象提供更多说明，导致需要更多

信息，经常以专利格式提供，而往往这会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尤其是对高度专用

资金而言。然而，各组织继续提倡使用通用报告格式。 

 


